2017年东风区发展改革工信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按照区政务公开办有关文件要求，现公布东风区发展改革工信局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可在东风区发展改革工信局门户网站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东风区发展改革工信局办公室。电话：0454－8388093。
  一 、概述
   2017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我局围绕贯彻实施《条例》，积极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全力推行办事公开，努力使我局的政务公开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现将我局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公布如下:
  1、织机构领导情况。为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确保《条例》在我局全面、准确、有效地施行，我局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信息公开工作小组，并明确专人为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公开信息平台的建设、公开、项目信息的提供等工作，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进行。
  2、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情况。拟公开政府信息需经局长审核同意，区主管领导签字后，方可对外公开。按照相应的方式公开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定了“谁发布，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努力使我局的政务公开工作取得新的进展。认真编制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公布机构信息、公文法规等，按要求编制完成了我局主动公开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东风区发展改革工信局2017年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5条，其中全文电子化达100%。在主动公开信息中，我局主动公开的情况有：经济运行情况、项目建设情况、政策法规、专题专栏、党建情况及我局日常工作动态等。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年,我局门户网站运行正常有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高效平稳，全年未发生依申请、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事项。
  （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诉情况
  2017年度没有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及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诉讼案件。
  （四）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情况
   2017年度没有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的相关事项。
  （五）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标准按照黑龙江省物价局、黑龙江省财政厅有关文件执行。2017年我局从来没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取任何这方面的费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主要问题是公开的标准还不够高，公开意识及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化，信息更新还需要更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的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公开的内容还需规范等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继续做好政务公开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明确其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对政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注重学习各单位的成功经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进一步推动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